
第 3832號公告 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 )規例 (第 374A章 )

根據《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 )規例》(第 374A章 )第 31A(5)條，本人現指明下列器具以按
該條例第 31A(3)及 (4)條測量汽車排氣污染物：

 排氣污染物分析器具名稱及型號：ASSEMBLAD ‘INFRAGAS-205’ 

 運輸署署長陳美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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